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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科级干部考核办法

( 自 200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)

根据《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规定》（广师党字 [2007]    

号）和《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科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实施细则》（广师党组字 [2007]   

号）文件精神，为继续完善科级干部考核与聘任制度，特制定科级干部考核办法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以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

作条例》（中发 [2002]7 号）和《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规

定》（广师党字 [2007]    号）为依据，按照干部“四化”方针，推进干部制度改革，

扩大民主，完善考核，推进交流，加强监督，实行“公开，平等，竞争，择优”的

任用方式，抓好科级干部任职期满的考核，抓好科级干部的选拔任用，完成科级干

部的聘任工作。在考核任用工作中，进一步拓宽选人用人渠道，形成富有生机与活

力机制，提高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，优化队伍，建立一支年纪轻、数量足、素质高

的后备干部队伍，促进我校干部管理工作科学化、民主化、规范化建设，使优秀人

才脱颖而出，确立廉洁高效依法行政的工作机制，推动良好工作作风建设，确保学

校各项工作不断上新的台阶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科级干部聘任期满的考核与聘任工作，在党委的领导下由党委组织部具体负责

组织实施，以学校各中层单位为具体考核单位。各单位、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为考核

责任人，在考核过程中，考核责任人须召开领导班子会议共同讨论研究科级干部聘

任期满的考核与聘任工作，配合党委组织部做好考核工作。

三、考核方法与程序

（一）考核方法

为增加透明度，加强群众监督，在科级干部所在单位进行民主测评，并广泛征

求意见。

（二）考核程序

1、个人总结。科级干部依据考核内容和干部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五个方面，

客观公正地总结任现职以来，在本岗位职责取得的业绩和存在的主要问题，并分析

原因，提出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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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民主评议。各单位召开全体教职工会议，先由科级干部本人作个人总结，

总结后当场在此范围进行民主测评。

3、考核结果。党委组织部汇总个人总结、民主测评结果以及征集到的意见，

综合分析提出建议考核结果，提交学校党委常委会讨论，确定科级干部考核结果。

四、科级干部的聘任

（一）由组织部发出考核结果通知书给科级干部本人。考核结果为合格、优秀

者作为今后聘任、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条件与依据。

（二）对思想政治表现好，工作成绩突出，工作勤奋，能力强，素质好，有发

展潜力的科级干部，按规定程序经党委常委会讨论研究后，可列入干部后备队伍。

（三）对群众反映问题较多，意见较大或在干部考核中被评为基本合格、不合

格者，根据教育后的表现情况，按不予提级、缓聘、不聘处理。

（四）党委组织部根据学校科级岗位设置的情况、干部的素质和单位（部门）

聘任意见，提出科级干部的提级、续聘、交流和轮岗的意见，报学校党委常委会讨

论研究。

五、本办法由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。

六、本办法自 2007 年 9月 1日起执行。

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中共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委员会

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二○○七年九月一日


